
新約聖靈論(十) 

使徒行傳中的聖靈論(十) 
 

I. 被聖靈充滿 (2:4; 4:8, 31-34; 6:10; 9:17; 13:9, 52) 
1. 動詞是被動式(filled by the Spirit) 

2. 在 2:4; 4:8, 31-34; 13:9 動詞的時態都是過去式，指過去那一次的經驗。 

3. 2:4 

4. 4:8 

5. 4:31-34 

6. 9:17 

7. 13:9 

8. 13:52(繼續不斷地被喜樂和被聖靈所充滿) 

9. 6:10 
 

II. 滿有聖靈 (6:3, 5; 7:55; 11:24) 
1. 這是形容詞(full of the Spirit) 

2. 這是描述在屬靈上成熟的人 

3. 6:3 

4. 6:5 

5. 7:55 

6. 11:24 
 

III. 屬靈的原則 
1. 使徒行傳的作者使用「被充滿」來描述一個人最初接受聖靈，並且因此得著能力，

配作神的工作之狀況(2:4; 9:17)；或以此描述一個人蒙受啟示，宣講神的話(2:4; 4:8, 
31; 13:9)；或以「繼續不斷的被充滿」，來描述一個人時時隨從聖靈，所活出結果子

的生活。 
2. 從整本使徒行傳的記載來看，當一個人被聖靈充滿之後，可以因某一項使命或任

務，重覆接受充滿，或繼續保持充滿。 
3. 使徒行傳作者使用「滿有聖靈」，來描述一個人接受聖靈的引導和管理，在屬靈上

成熟，活出屬靈品格，並從聖靈得著屬靈的智慧、恩賜與能力。 

 


